
中 信 証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會 提 名 委 員 會 議 事 規 則

制定主體 董事會辦公室

生效時間 2025年12月

制度類別

☑公司治理制度

□基本管理制度

□公司經營管理制度

□部門管理制度

歷史版本信息

2002年4月經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制定

2011年9月經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審議修訂

2011年12月經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修訂

2013年8月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修訂

2014年3月經公司第五屆董事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修訂

2023年5月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修訂

2023年12月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修訂

2025年12月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四十二次會議審議修訂

- 1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健全和規範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董事會提名委員會的議事
和決策程序，提高提名委員會的工作效率和科學決策水平，保證提名委員會工作的順利
進行，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下稱上市地）上市規則
和《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稱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並結合本公司實際情
況，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是按照公司《章程》設立的董事會專門工作機構，主要職
責包括：擬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充分考慮董事會的人員構成、專
業結構等因素，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人選及其任職資格進行遴選、審核；確保董事會
成員具備適合公司經營發展所需的資質、經驗及多樣的觀點與角度。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適用公司《章程》中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
人員的定義。

第四條 提名委員會每年度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第二章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第五條 提名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應超過二分
之一，且至少有一名不同性別的董事。

第六條 提名委員會委員由董事會選舉產生。

第七條 提名委員會主席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員選舉產生。

第八條 提名委員會任期與董事會任期一致，委員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任。期間
如有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或應當具有獨立非執行董事身份的委員不再具備法律、
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上市地上市規則或公司《章程》所規定的獨立性，自動失去委員資
格，並由董事會根據上述第五條至第七條規定補足委員人數。

第三章 提名委員會職責

第九條 根據上市地上市規則及公司《章程》等規定，提名委員會具有下列職責：

（一）負責擬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人選
及其任職資格進行遴選、審核，並就下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1. 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2. 聘任或者解聘高級管理人員；

3. 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規定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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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年至少對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董事會成員的技能、知識、經驗
及多元化等方面）檢討一次，並協助董事會編製董事會技能表，並在必要時對董事會的變
動提出建議以配合公司的策略；

（三）應當對董事的任職資格進行評估，發現不符合任職資格的，及時向董事會提出
解任的建議；

（四）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

（五）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董事長及總經理）繼任計劃的有關事宜
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六）支持公司定期評估董事會表現；

（七）就提名委員會作出的決定或建議向董事會匯報，除非受到法律或監管限制而不
能作此匯報；

（八）法律法規、上市地證券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的有關規定及董事會賦予的其他
職責。

第十條 提名委員會應以客觀標準擇優挑選董事候選人，實現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包括但不限於：

（一）考慮董事候選人的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專業經驗等綜合因素；

（二）考慮公司的業務特點和未來發展需求等。

第十一條 提名委員會應獲供給充足資源以履行其職責。提名委員會履行職務時如
有需要，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公司支付。

第十二條 提名委員會確定候選人後，應及時提請董事會和股東會表決。提名委員
會在對擔任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現任董事個人進行資格審查時，該名董事應迴避。

公司在披露董事候選人情況時，應當同步披露董事會提名委員會的審核意見。

董事會對提名委員會的建議未採納或者未完全採納的，應當在董事會決議中記載提
名委員會的意見及未採納的具體理由，並進行披露。

第四章 提名委員會主席職責

第十三條 提名委員會主席主要具有下列職責：

（一）召集、主持提名委員會會議；

（二）督促、檢查提名委員會決議的執行；

（三）董事會和提名委員會授予的其他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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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提名委員會會議的召集及通知程序

第十四條 提名委員會在將要發生董事變動、高級管理人員變動時以及在有權推
薦、提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股東、董事長等的要求下，可以召開臨時會議。提名委
員會召開會議，原則上應當不遲於會議召開前三日書面通知全體委員並提供相關資料和
信息；特殊情況下，三分之二以上全體委員無異議的，也可少於三日，也可採用其他通
知方式。

第十五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會議日期和地點；

（二）會議期限；

（三）事由及議題；

（四）發出通知的日期。

提名委員會會議議題和會議通知由提名委員會主席擬訂，並通過董事會辦公室送達
全體委員。

第六章 提名委員會議事和表決程序

第十六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以現場召開為原則。在保證全體參會委員能夠充分溝通
並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必要時可以依照程序採用視頻、電話或者其他方式召開。

第十七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應當由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可舉行，表決實行一人
一票制，以記名和書面方式進行。作出決議時，必須經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在任何票數相等的情況下，提名委員會主席有一票額外的或決定性的表決權。

第十八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須由委員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第十九條 提名委員會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提名委員會中另一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主持，如果存在兩名以上獨立非執行董事時，由半數以上委員共同推舉一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主持；主席缺位時，由半數以上委員共同推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召集和主
持會議。

第二十條 根據會議議程和需要，提名委員會可以召集與會議議題有關的其他人員
到會介紹有關情況或聽取有關意見，有關人員不得無故缺席。列席會議人員不介入議
事，不得影響會議進程、會議表決和決議。

第二十一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原則上不審議未在會議通知上列明的議題或事項。特
殊情況下，應當由三分之二以上全體委員同意臨時增加會議議題或事項後，方可對其進
行審議和作出決議。

第二十二條 提名委員會須應董事長的邀請由提名委員會主席，或在提名委員會主
席缺席時由另一名委員或其授權代表在年度股東會上回答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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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提名委員會會議決議和會議記錄

第二十三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表決後應形成會議決議並製作會議記錄，委員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的，其意見應當在會議記錄中載明，出席會議的各位委員應在會議決議和會
議記錄上簽字。會議決議和會議記錄的書面文件應提供給全體委員以作記錄，並作為公
司檔案保存，在公司存續期間，保存期不得少於十年。

第二十四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決議包括如下內容：

（一）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和召集人姓名；

（二）會議應到委員人數、實到委員人數；

（三）說明會議的有關程序及會議決議的合法有效性；

（四）說明經會議審議並經表決的議案的內容和表決結果；

（五）其他應當在決議中說明和記載的事項。

第二十五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決議形成後，應及時將決議結果通知與所審議的事項
有關的各方。

第二十六條 提名委員會會議決議形成後，如需提交董事會審議的，應及時提交董
事會。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除非有特別說明，本規則所適用的術語與公司《章程》中該等術語的含
義相同。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或與本規則生效後頒佈、修改的法律、法規、規範性
文件、上市地上市規則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相衝突的，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範
性文件、上市地上市規則或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二十九條 本規則依據實際情況變化需要重新修訂時，由提名委員會提出修改意
見稿，提交董事會審定。

第三十條 本規則及其修訂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一條 本規則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

第三十二條 本規則將按上市地上市規則的要求於公司及上市地交易所網站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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